


湘监能许可〔2014〕128号

关于准予常宁市洋泉水库管理局等

4家企业电力业务许可（发电类）的决定

各被许可人：
根据《电力业务许可证管理规定》（电监会9号令）等有关规定，经研究，决定准予以下企业发电类电力业务许可：
1. 常宁市洋泉水库管理局（常宁市洋泉水库电站，1#-7#发电机组，1MW*3+0.125MW*2+0.25MW*2）；
2. 炎陵县平乐茅坪水电站（1#-3#发电机组，0.5MW*2+0.32MW）；
3. 新宁县新铺桥水电站（1#-2#发电机组，0.5MW*2）；
4. 炎陵县竹叶潭水电站（1#-3#发电机组，0.4MW*2+0.2MW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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